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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規範本校與廠商進行實驗室產學合作，特訂定「中華大學實驗室產學合作辦

法」。 

貳、 範圍 

  本校與廠商基於學術研究與產品研發、推廣之產學合作需要，可提供校內可供

建築使用之特定基地或現成建物，作為產學合作實驗室之用地或場所，由廠商

建置實驗室硬體與實驗設備。 

參、 權責單位 

研發處 

校長核定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為規範本校與廠商進行實驗室產學合作，特訂定「中華大學實驗室產學 合

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與廠商基於學術研究與產品研發、推廣之產學合作需要，可提供校內

可供建築使用之特定基地或現成建物，作為產學合作實驗室之用地或場

所，由廠商建置實驗室硬體與實驗設備（以下簡稱投資設備）。本校除提

供專業技術協助外另提供電力、通信、網路、水等公共設施至實驗場所，

以供實驗室運作。 

第三條、 本校實驗室產學合作之方式如下： 

一、 廠商可自行研擬產學合作計畫向本校提出申請，計畫內容包括實驗室

之合作單位建置計畫、營運計畫、及財務分析等，經本校審核通過後，

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契約。 

二、 由本校先提出實驗室產學合作構想後公開徵求廠商，廠商於申請期限

截止前，備妥實驗室產學合作計畫向本校提出申請，計畫內容包括合

作單位實驗室建置計畫、營運計畫、及財務分析等，經本校組成之評

選委員會，評選出最優勝廠商後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契約。 

第四條、 廠商於履約期限內，負責實驗室之經營、維護與管理並支應相關費用。 

第五條、 實驗室除提供本校免費進行教學研究外，並可對外提供服務，其所收取之

費用列入本校收入，借用規範請明訂於合約中。如遇利益衝突時，亦應於

合約中明訂優先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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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產學合作契約期滿後投資廠商應將投資設備之所有權無償移轉給本校所

有。 

第七條、 實驗室營運方式如下： 

一、每件委託服務案件由本校收取管理費。本校除比照「中華大學計畫管

理費管理辦法」收取管理費外，並另行議定營收一定比率之金額作為

學校收取之權利金、土地租金、或建物租金。有關權利金之收取標準，

若有兩家以上廠商同時申設時則以競標方式決定之。 

二、服務收入扣除前述第一項之費用後，其餘依以下二方案擇一應用： 

1.悉數撥交廠商作為委託其經營管理之收益。(方案一) 

2.提供廠商作為支應相關營運支出、設備折舊及費用。(方案二) 

第八條、 廠商於契約履行期間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應依「中華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與推廣辦法」辦理。 

第九條、 由於法令、標準之變更，或因業務之擴充經本校同意而增加超過原投資金

額 20%以上之新增投資時，本校得酌予延長營運年限。 

第十條、 廠商於營運期間應遵守本校及相關主管機構所訂定之管理規定，共同維護

與確保實驗室之安全與秩序，並辦理必要之安全及責任保險。營運期間工

安之權責歸屬應明訂於合約中。 

第十一條、 契約屆滿時應公開徵求合作廠商，惟原廠商於相同條件時有優先議約權。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研發會議議決，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中華大學計畫管理費管理辦法 

中華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 

柒、 使用表單 

無 


